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加油用船管理作業要點
95.10.24中港棧字第0950010303號函發布實施
1、 為便利自由貿易港區（以下簡稱自由港區）事業售予本國海域內國際航線船舶用燃料油之運送，於「自由貿易港區貨況追蹤資訊平台」建置完成前，特訂定本要點。

2、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之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臺中港務局。

3、 本要點所稱加油用船，指供載運自由港區事業免稅燃料油，運往本國海域為國際航線船舶加油，經檢查合格並發給加油用船核准函及專用標誌之中華民國國籍船舶或經特許之外籍船舶。

前項加油用船應配置經檢定合格之油量計，以憑計算注入或提出油量，其艙間為方便存油，可分隔成若干艙間。
4、 申請經營加油用船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登記：
（一）加油用船申請書（如附件一），並載明下列事項：

1.加油用船業者（機關、公司或行號）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2.負責人姓名、出生日期、住址、身分證號碼及電話號碼。

3.加油用船之船舶名稱、船舶用途、載重量，並檢附船舶國籍證書、船舶檢查紀錄簿、船舶檢查查證書影本。

4.所屬船長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或護照號碼，並繳驗船長適任證書等相關證件。

（二）船舶運送業許可證影本以及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但所有人為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者，不在此限。

5、 申請登記之加油用船業者及其加油用船，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勘查審核符合第三點至第四點規定者，發給業者加油用船核准函及加油用船專用標誌（如附件二）。
前項專用標誌應載明加油用船業者名稱、船舶名稱及使用期限。

經核准經營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加油用船業者，如異動船舶名稱或船長時，應另行向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重新申請登記，並將前項核准加油用船專用標誌繳回。

六、加油用船業者與委託載運之自由港區事業應共同填具「加油用船業者與自由港區事業貨物運送聯保單」（如附件三），負責將貨物運達目的地，並將聯保單送交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報備。

七、加油用船核准登記之期限為一年，船舶於核准期間之申辦進出港手續、證書查驗及船員雇傭均依相關規定辦理，期滿應重新登記。加油用船業者與港區事業解約，應即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報備。
加油用船負責人、船長等如有異動，應即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報備。
加油用船如有報廢或不做原目的使用情事者，加油用船業者應繳回專用標誌；如有新增並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勘查合格者，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發給加油用船專用標誌。

八、經核准登記為加油用船者，應將加油用船專用標誌黏貼於駕駛室前方擋風玻璃處。加油用船並應持有核准函影本備查。

九、加油用船載運貨物，應依海關規定之手續及核發之文件申辦裝貨或卸貨。

十、加油用船載運貨物應依海關指定路線或時限，將貨物運達目的地，中途不得無故逗留或繞道他處。

十一、加油用船載運貨物運送途中，如遇海上事故或其他突發事件致嚴重受損、不能行駛或封條遭破壞者，即採取防止危險、油污排洩之緊急措施外，加油用船負責人應立即向起運地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及海關報備，並於事件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提出書面報告。

十二、加油用船載運貨物，如有非法提運、遺失、遭竊或其他原因致貨物短少者，加油用船負責人應立即向起運地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及海關報備，並於事件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提出書面報告。
自由港區事業應就前項貨物短少之情形，負責補繳短少貨物之進口稅費。

十三、加油用船如有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其他有關法律或本要點相關規定者，除由有關機關依相關法令處分外，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情節重大者得取消船長或加油用船之登記。

十四、本要點自發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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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加油用船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船舶

名稱
	船長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號碼

(護照號碼）
	船舶用途
	載重量
	備考

	
	
	
	
	
	
	

	
	
	
	
	
	
	

	
	
	
	
	
	
	

	
	
	
	
	
	
	

	
	
	
	
	
	
	


備註：本申請表申請人填妥相關資料後，檢具加油用船管理作業要點第四條規定之相關文件，向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棧埠管理處）申請登記。

加油用船業者：
業    者    名   稱：                                         

（機關、公司或行號）
地　　           址：                                         

電　　           話：                                         

負責人：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住　             址：                                         

身  分  證  號   碼：                                         

電               話：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

加油用船標誌

	加油用船

業者名稱：                      
船舶名稱：                        

使用期限：                        




具保結人　　　　　　　　　　　　　　保證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將載運之貨物依有關規定，安全無缺運至目的地。在未抵達目的地前，絕不擅行起卸，如運輸途中發生船舶故障或損壞致運輸中斷，願立即通知　貴管理機關及海關。另中途若發生非法提運、遺失、遭竊或其他原因以致貨物短少者，願立即以書面向　貴管理機關及海關報備，並負責補繳短少貨物之進口稅費。如有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或其他有關規定者，願依法接受　貴管理機關之處分，特此具結。

此致

交通部臺中港務局

具保結人
	加油用船業者名稱：
	

	負責人姓名：
	（印鑑）

	港區事業名稱：
	

	負責人姓名：
	（印鑑）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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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加油用船業者與自由貿易港區事業貨物運送聯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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